附件2

《自治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情况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依据

2020年10月，自治区教育厅出台了《自治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2025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施行，其中第八条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统筹本行政区域内学前教育工作，健全投入机制，明确分担责任，制定政策并组织实施”；第二十四条规定“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可以向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申请认定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制定”。

根据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参照内地大多省市的做法，自治区教育厅重新起草了《办法》，明确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标准由各地（州、市）人民政府结合当地人口变化、城镇发展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和幼儿园布局等情况进行科学制定，以有效满足属地人民群众需求，避免资源浪费。
二、起草过程

2026年1月以来，自治区教育厅开始着手起草《办法》，先后征求了教育厅相关处室、各地（州、市）教育局、自治区相关厅局的意见建议，修改完善后形成《办法（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五章二十条。第一章：总则。包括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性质、办园宗旨及认定标准主体等。第二章：申报及退出。明确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申报及退出的程序及要求。第三章：保障措施。明确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享受的优惠政策、补助标准等。第四章：监督管理。明确监督管理的范围、方式及要求等。第五章：附则。明确实施时间及有效期。


